高阳县委统战部

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项目实施方案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省民委办公室、省财政厅分别印发了《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(少数民族发展支出方向)的通知》(省民委办[2021]5号)和《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(冀财农[2021]39号)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县相关工作，保障资金安全有效、工作如期按质完成，根据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《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(冀财农[2021]26号)要求和上级会议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按照资金使用要聚焦巩固拓展脱贺攻坚成果，围绕民族村乡村振兴战略，切实发挥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效益，推动民族村加快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要求，统筹安排项目，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。

项目组织实施坚持以下原则:

1.公开透明原则。按照村委会申请、乡镇党委审核、县民宗局派专人现场考察，根据实际情况结合项目库申请项目总体把握初步确定，部务会研究最终决定。

2.严格界定使用范围。所有申报项目均在少数民族村范围内安排。

3.与少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相结合。我县为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，为加强少数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的开展，在项目确定时统筹考虑。

4.明确投资金额。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。

5.资金专款专用。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。

二、项目的组织实施步骤

1、项目入库阶段:(2020年11月前)。民族村根据本村情况，经与“两委”会研究确定项目后，报乡镇政府，经乡镇政府研究确定后报县扶贫办，并加入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库。

2、项目实施阶段:(2021年10月下旬)。县民宗局根据项目库项目与市民宗局、县财政局多次对接沟通协商，经过反复认证，确定了该民族村2021年实施项目并报县政府审批。具体情况如下:隆和庄村安装灌溉农田管道1500米；整修农田道路路面270平方米；安装太阳能路灯16盏。
3、项目施工阶段:(2021年11月)。县民宗局经三方询价确定实施单位，并签订施工合同。计划11月初开工，11月中下旬结束。预计受益人数135人其中包括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共2人。
三、相关要求

1、加强领导。为保证资金安全，严格按照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《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和河北省财政厅、河北省民委办《河北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要求使用，各乡镇政府要加强工程建设监管，安排专人负责项目进度和质量的把控，严格各环节程序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资金效益。

2、严格标准。项目确定后，各乡镇政府要明确专人负责对项目的日常监管。实行责任倒查工作制。

3、总结经验。在工作中注意发现问题，并进行分析总结，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经验。
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

高阳县锦华街道办事处隆和庄村
五、资金来源

资金来源由中央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
六、项目资金管理

项目完工经三方验收无误后全额拨付施工单位。

七、工程效益

以上项目的实施，工程完工后，村民农田灌溉得到极大改善，带动村民收入增加，方便村民出行，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，为该村乡村振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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